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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AC_E9_AB_98_E9_c36_482572.htm 昨天，市高院推出

５０项便民措施，两位副院长亲自解说这些措施能给老百姓

打官司带来哪些便利。５０项便民措施从１３００多条群众

意见中得出，涉及“死刑犯临刑前可会见家属”、“终审无

罪可持判决书向法院索赔”、“超期积案”等司法热点难点

问题。这些便民措施于昨日开始实施。 死刑犯临刑前可见家

属 倡导文明司法是近年来本市法院的改革重点，在市高院推

出的５０项便民举措中，有６项是提倡文明司法，特别是推

出死刑犯临刑前可会见家属的规定。 新举措规定：刑事被告

人在庭审时一律不戴手铐、脚镣。法警在提解、看押被告人

时要使用告知词。被告人提出请求的，应为其提供用于记录

的笔纸等，针对满足其人格尊严问题的要提供便利条件。在

民事案件的审判和执行中依法采取人身强制措施的，除强制

对象抗拒、阻碍，可能逃脱或有危险行为外，一律不得使用

警械具。 执行死刑前，死刑犯提出会见其近亲属，或者其近

亲属提出会见死刑犯申请的，法院将予以安排。 法院工作人

员在执行公务时，非因紧急情况不得使用警灯、警报器；经

过繁华地区、居民住宅区、学校、医院时，非必要情况不得

使用警报器；非执行公务时，严禁使用警灯、警报器。审判

人员在开庭时不得迟到或中途离开，在开庭时一律不准带手

机等通讯工具。 ６种人免交诉讼费 ３类人不预收诉讼费 昨天

，来自陕西凤翔县的农民张虎秀母子享受到了新举措当事人

的便利。张虎秀因丈夫在京打工意外坠入一下水井身亡，身



无分文的张虎秀母子到西城法院打官司，西城法院考虑到其

家庭生活困难，没有要求她们预交诉讼费。 新举措规定，经

济确有困难的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下岗职工、外地

民工等６种人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等案件，法院免

收其应交的诉讼费。经济确有困难的交通、医疗、工伤等事

故的受害人要求赔偿的，在立案时不预收诉讼费。 法院除为

符合法律援助法定条件的当事人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

师进行辩护、代理诉讼外，为生活确有困难无力聘请律师以

及在共同犯罪中独自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刑事被告人指定承担

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进行辩护。对于司法救助案件，法院要

及时办理，以免经济困难的当事人受到诉累。 １１月底清理

所有积案 行政强制案不得延长 新举措提出，本市法院要在今

年１１月底前，集中清理各类积存的超审限案件，刑事案件

的积案要全部清理完毕。市高院副院长池强提出，这三个月

清理的案件主要是刑事案件，其他类型的案件也要尽快审理

。池强表示，目前本市各个基层法院超审限的案件数量并不

大，有的正在按正常的法律程序走，到１１月底一定能清理

完毕。 严格控制审限是这批便民举措的重点。新举措明确规

定，法院受理立案材料后７日内必须决定是否立案，并通知

当事人。上诉案件的卷宗必须及时移送，一审法院必须在上

诉答辩期届满后１５日内向二审法院移送卷宗，不得以另一

方不提交答辩状为由滞留本院。 举措还特别强调，限制公民

人身自由的行政案件，主要是涉及劳动教养、行政拘留等案

件，必须在法定审限内结案，不得申请延长审限。 对于被告

人认罪的案件，法院还将简化审理，对使用普通程序审理的

刑事案件实行简便化审理，并当庭宣判。 当事人可查阅诉讼



档案 新举措提出，除法律规定不公开审理的情形外，案件一

律公开审判，并于开庭３日前将当事人姓名、案由和开庭时

间、地点进行公告，公民持有效身份证件即可旁听，新闻记

者可以采访报道。 所有案件一律依法公开宣判，不能当庭宣

判的案件，法官应当进行庭审总结，使诉讼当事人明确了解

庭审结果。当事人和其他公民均可持有效身份证件到法院查

阅有关裁判文书，裁判文书将逐步在网上公开。近期在北京

法院网上将建立专门网页统一公开全部知识产权案件裁判文

书。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均可持有效身份证件到法院查阅

、摘抄相关的诉讼档案材料。 终审无罪可直接向法院索赔 新

举措提出了刑事错判的赔偿问题。今后，凡刑事诉讼的错误

裁判导致被告人被错误羁押的，刑事赔偿申请人可持法院终

审宣告无罪的刑事判决书直接请求赔偿，无须确认。 当事人

如果因法院错误判决（生效判决）而造成错误羁押的，赔偿

义务机关就是法院；如果是经一审被判处有罪，二审被判处

无罪的，赔偿义务机关是一审法院与检察院。在以前，当事

人请求赔偿还得经过确认程序，现在当事人索要赔偿只需接

到终审无罪判决后直接向作出错误判决的法院申请即可。 便

民法庭可假日开庭 在５０项便民举措中，方便群众诉讼的举

措占了近一半。这些举措包括值班法官制和诉讼风险提示制

度等。值班法官主要负责接待当事人和其他群众，指示开庭

地点及联系承办人员，提供非实体性的简单咨询。 在西城法

院、房山法院等试行的便民法庭制度将在全市法院推行。设

立便民法庭，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或者山区人民法庭根据实

际需要，在辖区内定期进行巡回办案；基层人民法院和城镇

人民法庭根据需要，可设立假日法庭等便民法庭，方便正常



上班期间无时间诉讼的当事人进行诉讼；对于争议不大、事

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的，即时裁判。 庭审记录应当庭签字

，远郊区县法院的派出人民法庭实行远程网络立案，当事人

可就近到人民法庭递交立案材料。 各个法院设立优先立案窗

口，为残疾人、老年人、孕妇等救助对象设立专门立案窗口

或采取其他措施，对其诉讼优先立案。 当事人可选鉴定机构 

市高院副院长贺荣说，对于一向争议较多的鉴定机构选择问

题，法院改变了法官指定的方式，而是采用鉴定、评估、拍

卖机构的确定首先由当事人在全市法院统一机构名册中协商

选择，协商不能确定的，再由法院随机确定。 当事人民事诉

讼中的程序选择权应受到尊重。对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民事案件，均可根据当事人的合意

适用简易程序，采用速裁方式，节约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法

院也将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基础上，加大民事案件的诉

讼调解力度，尽可能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妥善化解社会

矛盾。对由当事人自愿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依法确认其效

力。 在庭审过程中，法官一般不打断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论，

但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论有重复或者与本案审理无关的，可以

适当提示、引导。 部分市高院便民举措 诉讼风险提示：在案

件诉讼中，及时向当事人提示诉讼请求不当、超过诉讼时效

、不按时交纳诉讼费用、举证不能、举证超过时限、执行不

能等可能导致的不利后果。 在征求双方当事人意见的基础上

合理确定举证期间；对提交的证据和有关材料，一律开具收

据。 设置阅卷场所、更衣室等，为检察官和律师到法院参加

诉讼活动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制定全市法院关于各类案件

起诉材料要求的规定，统一立案材料要求，依法保护当事人



的诉权。 认真接待不推委：当事人或者群众询问有关事项的

，第一个被询问的法院工作人员负责引导和明确解释、回答

当事人提出的问题；不属于自己接待的，应当联系有关部门

和人员进行接待，不准推委。 设立当事人休息场所：全市各

法院积极创造条件，设立休息场所，为当事人等候庭审等诉

讼活动提供便利条件。 重大执行事项听证：根据当事人的申

请，对当事人或相关权益人提出异议的变更被执行人、追加

被执行人，以及执行异议审查等重大事项应举行听证会，并

在裁决时公开裁判权行使的理由和依据。 执行全程公开：实

行执行全程公开，允许新闻媒体对执行过程跟踪采访和公开

报道，当事人有权了解案件执行的进展情况。 执行费不预收

：执行案件立案时不预收执行费；案件执结后，按实际执结

金额进行收费。 收费项目公开：全市法院的所有收费项目一

律公布，不公布的不得收费。 严格遵守职业纪律：严禁接受

当事人、委托代理人的宴请、钱物以及参加由其支付费用的

娱乐健身活动；严禁私自会见所承办案件的当事人及其委托

的人；严禁给当事人介绍律师，给律师介绍案件；严禁酒后

驾车和工作日中午饮酒。 来源：北京晨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